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 /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

- 北京：法律出版社

ISBN 7 - 5036 - 3463 - 4

Ⅰ. 中⋯ Ⅱ. 全 Ⅲ. 法典 - 中国 Ⅳ. D9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1211 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 /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电子邮件 / info@lawpress. com. cn 电话 / 010 - 63939796

网址 / www. lawpress. com. cn 传真 / 010 - 63939622

法规出版中心 /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电子邮件 / law@lawpress. com. cn rpc8841@sina. com
读者热线 / 010 - 63939629 63939633 传真 / 010 - 63939650

书号：ISBN 7 - 5036 - 3463 - 4 /LR·28·182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办法

（1999 年 9 月 2 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2 年 3 月 30 日甘肃省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决定》

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省土地的

管理和监督工作。

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署）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县（市、区）

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和监督

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

制、耕地保护、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审核和处理职权范围内的土地权

属争议工作。乡（镇）土地管理所或土地管理员承办日常工作。

第二章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三条 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和农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依照

《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确认。

确认林地、草原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确认水面的养殖使用

权，分别依照《森林法》、《草原法》和《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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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全省依法实行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登记发

证制度。

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出租、抵押等他

项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五条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者，必

须持有关土地权属证明材料，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土地登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登记的土

地进行调查、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登记，核发《集体土地

所有证》、《集体土地使用证》。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对辖区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统

一登记。

第六条 国有土地使用者，必须持有关土地权属证明材料，向

土地所在地的市、县（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土地登

记。省直机关、中央驻甘企业事业单位和跨市、县行政区域的企业

事业单位使用国有土地的，向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

土地登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登记的土地进行调查、审核

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登记，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负责保

护管理，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体实施。

第七条 依法改变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或因转让地上建筑物、

构筑物等附着物使土地使用权转移的，依法改变土地用途及其他

土地登记内容的，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在 30 日内，向原批准土地

登记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第八条 依法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必须自合同签

订之日起 15 日内向原批准土地登记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申请登记，由原土地登记机关进行土地使用权出租、抵押登记，

核发《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原土地登记机关注销土地登

记：

（一）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

（二）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

未申请续期或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

（三）土地使用权出租、抵押等他项权利终止的；

（四）其他应当依法办理土地注销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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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土地登记机关对土地权属证明材料齐全的土地初始

登记和变更登记申请必须及时予以受理。土地初始登记自受理申

请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完结；土地变更登记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办理完结。

土地登记机关或土地权利人发现登记内容有误的，原土地登

记机关应当依法及时予以更正。

第十一条 申请土地初始或变更登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

国家有关规定交纳土地登记费。

第三章 土地利用规划和耕地保护

第十二条 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省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

门编制，报国务院批准。

兰州市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兰州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

部门编制，经省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

州、市（地区）、县（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本级人民政

府（地区行署）组织有关部门编制，逐级上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乡（镇）人民政府编制，逐级上

报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署）批准。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

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并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审批程

序报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署）应当严格执行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采取措施，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

减少。

耕地总量减少的地区，由省人民政府责令在规定期限内组织

开垦与所减少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并由省人民政府土

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

土地后备资源匮乏的地区，新增建设用地后，新开垦耕地的数

量不足以补偿所占用耕地数量的，必须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减免

本行政区域内开垦耕地的数量，进行易地开垦。

第十五条 州、市（地区）、县（市、区）划定的基本农田应当占

本行政区域内耕地的 80% 以上，具体数量指标根据全省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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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逐级确定。

划定的基本农田，由县级人民政府在当地予以公告，建立保护

档案，依法严格管理。

第十六条 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应当依照《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负责开垦与所占耕地的数量

和质量相当的耕地，并按相应的耕地开垦费标准缴纳耕地开垦保

证金。耕地开垦保证金按占用耕地补偿方案确定的耕地开垦计划

分期返还。没有条件开垦和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按规定的

耕地开垦费标准缴纳或用保证金抵交相应的耕地开垦费。

耕地开垦费和耕地开垦保证金由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或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署）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农地转

用报批时收取。耕地开垦费缴同级财政，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开垦

新的耕地。

第十七条 已经办理批准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一年

以上未动工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所占耕

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2 倍收取土地闲置费，缴同级财政，专户储

存，主要用于开垦新的耕地；连续二年未使用的，依法无偿收回用

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

第十八条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开垦区内，在保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前提下，开发未

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

业生产的，应当持土地开发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资料和有关部门的

审核意见，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经审核后，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颁发土地开发

许可证，依法取得一定年期的土地使用权。

依照前款规定一次性开发国有土地 50 公顷以下的，由县级人

民政府批准；50 公顷以上 100 公顷以下的，由州、市人民政府（地

区行署）批准；100 公顷以上 600 公顷以下的，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开垦区内，开发农民集体所

有的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由乡

（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批准土地开发的，应当逐级上报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

第十九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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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订土地整理方案，报县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土地整理所需费用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由集体经济组

织和土地使用者共同承担，国家给予适当补贴。

第二十条 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坏的，由责任人

负责复垦，没有条件复垦或复垦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缴纳土地复垦

费。土地复垦费根据土地被破坏程度、复垦标准和复垦工程量等，

由批准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同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收

取，缴同级财政，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土地复垦。

复垦的土地，由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验收。

因地下开采造成农民集体土地严重塌陷、不能恢复利用的，除

按规定缴纳土地复垦费外，比照征用土地给土地使用者予以适当

补偿。

第四章 建设用地审批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和省人民政府批准的道

路、管线工程、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占用土地，以及兰州市在城

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为实施城市规划占用

土地，涉及农地转用的，报国务院批准。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用地涉及农地转用的，由省人民政府批

准。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范围

内，为实施村庄、集镇规划占用土地，涉及农地转用的，由州、市人

民政府（地区行署）批准。

第二十二条 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 35 公

顷，其他土地超过 70 公顷的，报国务院批准。

征用前款规定数额以下的土地，由省人民政府批准，报国务院

备案。

第二十三条 征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用土地所

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和省人

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征用土地，

由省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

第二十四条 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土

5



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标准执行。征用其他土地的土地补

偿费、安置补助费和被征用土地上的附着物、青苗补偿费按以下标

准执行：

（一）土地补偿费

征用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地的，按被征用土

地所在村同一地域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2 至 4 倍补偿，征用

村民住宅用地按 3 至 5 倍补偿，征用荒地、废弃地和连续四年以上

十年以下弃耕地等按 2 倍补偿。

（二）安置补助费

征用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村民住宅用地的，按

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被征用的

土地数量除以征用前被征地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

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土地所在村

同一地域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2 至 3 倍。但是，每公顷被征

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所在村同一地域耕地前三年

平均年产值的 7 倍。征用弃耕地、荒地、废弃地等不予补助。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被征用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按重置价结合成新作价补偿，

其中，公共设施按重置价补偿。征用土地上零星的未到产果期的

果树、未成材的用材树按营造同种树木费用的 4 倍补偿；产果期的

果树按该果树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4 至 6 倍补偿；成材的用材树

按当地木材价补偿。征用耕地上压有砂面的，按该耕地前三年平

均年产值的 2 至 3 倍补偿。

（四）青苗补偿费

被征用耕地上的青苗，按当茬作物产值补偿，无青苗的，按当季

实际投入补偿。

第二十五条 征用、占用林地、草原、养殖水面的补偿标准，按

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非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在征用土地公告后抢建、抢栽、抢种的

不予补偿。

征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经批准确需占用耕地的，征用土地单

位应当按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和耕地开垦费。

第二十六条 经批准征用农民集体土地的，应当按国家有关

规定交纳征地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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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以租赁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由市、县人

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租赁方案，报有批准

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土地

使用者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土地使用权租赁的最高年限不得超过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法定

年限。土地使用权租赁期满，土地使用者可以申请续租。土地使

用者未申请续租或申请续租未获批准的，依法收回其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八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

同约定的有效年限内，可以作价出资合资经营，或作价入股，形成

法人股。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

用费后，方可作价出资合资经营，或作价入股，形成法人股。

国家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形成的国家股权，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委托有资格的国有股权持股单位统一持有，并颁发国有土

地使用权经营管理授权书。

第二十九条 以出让等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或划拨土地

使用权转让、出租等补办有偿使用手续的，应当经具有地价评估资

格的机构按规定进行地价评估。地价评估结果应当向有建设用地

批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条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地方留成部分，按省财

政 40% ，市、县财政 60% 的比例分成。设区的市可以根据实际确

定与所辖区财政的分成比例。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专项用于耕地开垦，其标准以及缴

纳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使用国有土

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由市、县（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临时使用耕地每年的补偿标准为该耕地前三年平均

年产值的 2 倍。

临时使用土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

第三十二条 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由土地所在地的市、县（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拟订

方案，报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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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事业，必须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具体建

设项目用地按以下权限审批：

（一）乡镇企业用地 1 公顷以下，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

地 1. 5 公顷以下，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二）乡镇企业用地 1 公顷以上 2 公顷以下，乡村公共设施、

公益事业用地1. 5公顷以上 3 公顷以下，由州、市人民政府（地区

行署）批准；

（三）乡镇企业用地 2 公顷以上，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

地 3 公顷以上，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四条 农村村民建住宅用地，由村民提出申请，经村民

代表会议讨论同意向村民公布，乡 （镇）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

（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并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按以下标准执行：

（一）农区：村人均耕地 667 平方米（1 亩）以下的，每户宅基

地不得超过 200 平方米，667 平方米（1 亩）以上 1334 平方米（2
亩）以下的，不得超过 267 平方米，1334 平方米（2 亩）以上的，不

得超过 330 平方米；

（二）牧区：每户宅基地不得超过 330 平方米。

第三十五条 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和村民住宅

建设工程竣工后，其用地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核查，并依法办理土地登记发证。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土地登记机关对土地登记申请不按规定期限办

理的，土地登记申请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投诉，由上一级人民

政府责令其限期办理；给土地登记申请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责任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

分。

第三十七条 土地登记申报者出具虚假文件骗取登记或涂改

土地登记证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注销其土地登记；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征用土地批准后，逾期不支付各项征地费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支付；逾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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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按补偿费用总额的 10 支付滞纳金。

第三十九条 利用职务之便，滥用职权，致使违法批地、低价

出让、处置国有土地的，由上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公告无

效，对直接责任人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土地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8 年 9 月 20 日省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97 年 9 月 29 日省八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正的《甘肃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同时废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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